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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一半计入套内
购房者被术语绕晕

2018年4月，李黎全款购入青
岛 市 某 小 区 一 套 总 面 积 为
110 . 25平方米的住宅。买房时，
本就是建筑行业从业者的李黎对
公摊面积格外关注，反复向销售
人员咨询了关于公摊面积的一些
问题。

据李黎回忆，当时销售人员
告诉她，因为小区楼栋属于超高
层建筑，达到55层，考虑到避难
层、电梯高度等因素，公摊面积占
比会达到31%，但实际收房时可
能比这个数值小。

李黎向记者出示的购房合同
内容显示：总价值120余万元的
110 . 25平方米的套三房屋，套内
建筑面积为75 . 24平方米，公用
分摊建筑面积为35 . 01平方米，
公 摊 面 积 占 房 屋 总 面 积 约
31 . 8%。

然而，2021年9月，准备收房
的李黎傻眼了：推开房门，映入眼
帘的是超厚的墙壁、逼仄的空间、
3间小得可怜的卧室。她找验房师
测量后发现，实际套内仅有61平
方米左右，3间卧室没有一间超过
9平方米，主卧甚至无法放下双人
床。

李黎后续向售房方询问得
知，从合同上显示的套内面积75
平方米到她实际测量的61平方
米，差值主要体现在墙体的厚度
上，外墙的一半厚度计入套内建
筑面积。“将近1米的外墙，有一半
面积算作业主的套内建筑面积。
但是开发商销售时没有说明，而
且在销售时有意混淆‘公摊’‘公
摊系数’‘公摊率’‘套内建筑面
积’等概念，各种专业术语堆砌起
来，直接就被绕晕了，根本没想到
实际到手的套内面积这么小。”

直到依法维权时，李黎才得
到“官方”口径——— 小区房屋的公
摊面积占比是46%。“这就意味着
我们花了上百万元买到手的房
子，实际上将近一半都不是自己
住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情
况，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购买。”李
黎说。

和李黎同小区的姚女士购入
一套复式上下楼160平方米的房
子，结果到手的套内面积只有90
平方米左右。

“难道我们就只能认栽吗？”
李黎说，为公摊面积花的钱不只
是买房时，之后的物业费、供暖费
等都要继续买单，这些“消费暗
区”的存在让人很不满。

公摊面积由来已久
已成购房顾虑之一

公摊面积制度在我国存在已
久。

早在1995年12月1日施行的
《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
筑面积分摊规则》（试行）就规定，
商品房买卖所签订的商品房购销
合同中，应明确载明购房者所购
置的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并注明
该商品房的套内建筑面积（实得
建筑面积）及应合理分摊的公用
建筑面积。2001年6月1日施行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再次明确
规定，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
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
成。

那么，到底什么是公摊面积？
其因何而存在？

据河南省律师协会房地产专
业委员会主任、北京观韬中茂（郑
州）律师事务所主任何红艺介绍，
公摊面积制度源于中国香港。为

了扩大市场，降低购房门槛，香港
房地产商依照“公共契约”的模
式，把整栋大楼的土地和全部产
权以建筑面积的方式，按比例分
配给了所有的住户，购房者购买
的是建筑面积。扣除电梯井、大
堂、楼梯间、共用墙体等占地面
积，剩余的才是购房者套内使用
面积，公摊制度由此而来。

“根据相关规定，公用建筑面
积由以下两部分组成：一是电梯
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
间、公共门厅和过道、地下室、值
班警卫室以及其他功能上为整栋
建筑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
建筑面积；二是套（单元）与公用
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

（包括山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
一半。我们买的房屋无法孤零零
存在，而是要使用整个楼的公共
区域如楼梯、大厅、电梯井等，这
些面积加起来分摊到每个购房人
身上，就是公摊面积。”北京市康
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孟丽娜
说。

记者近日采访多名房屋中
介、购房者后发现，公摊面积已经
成为房屋买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

在山西省太原市从事房屋中
介的王初原也发现，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在意公摊面积的数值和占
比率。“不少购房者对公摊面积有
严格要求，必须低于某个范围，否
则不管房子多好，他们也不会接
受。甚至有人根本不认公摊面积，
认为房子多大面积就应该是多
大，实际收房时发现面积不够就
认为是我们欺骗了消费者。”

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
主任楼建波告诉记者，公摊面积
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对其收费并
无不合理之处，并且从购房者的
角度来看，可能也不愿意共有部
分（所有权）继续留在开发商手
里。但是，把公摊面积算入总计价
面积，确实会给购房者带来困惑。

“为了避免这种困惑，有两种
方法，一种是按套计价，这种是在
总价里包括了公摊面积的费用；
一种是按套内面积计价，不包括
公摊面积的费用，单独告知此类
费用，但是最后的总价二者不应
该有差异，因为公摊面积是客观
存在的，这两种的区分只在于哪
一种能够更有效率地把相关信息
告知消费者。”楼建波说，如果这
两个价格不一样，开发商就涉嫌
欺诈，“问题不在于公摊本身，而
在于要统一计价方式”。

事关小区业主权利
实践中易引发争议

据孟丽娜介绍，现行规定对
于公摊面积大小没有比例限制。

房屋公摊面积的大小，一般与房
屋建筑的规划设计是否合理以及
房屋的配套设施多少有关。

“一般多层住宅的公摊面积
约在10％至13％；18层以下的板
式住宅公摊约在13％至15％，点
式的楼盘公摊大多在 1 5％至
17％，而30层以上的住宅因为电
梯数量增多，公摊通常都在25％
左右。”孟丽娜说。

在孟丽娜看来，在建筑面积
确定的情况下，公摊面积小意味
着购房人买房更加经济实用。但
并不是公摊面积越小越好，因为
公摊面积太小，小区整体舒适度
会降低，很多的低公摊都是以牺
牲小区品质为代价的。公摊面积
大的小区大多是高品质楼盘，公
摊面积越大可能意味着电梯更宽
敞、公共区域更广，整个小区也上
档次。

公摊面积除了可能影响舒适
度、购房时增加支出以外，后续入
住后其存在同样与业主利益息息
相关。在孟丽娜看来，一直以来，
公摊面积被包含在物业费、暖气
费、精装费用内，一定程度上给购
房人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如公摊
面积是不是加装暖气，房地产开
发企业说了算，购房人无从知晓，
造成了信息不对等。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套内建筑面积部分为独
立产权，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部
分为共有产权，买受人对其享有
权利，承担责任。因此，分摊的共
有建筑面积部分由分摊的购房人
共有。实践中，如发生权属不清的
问题，可由相关共有人或委托业
主委员会结合规划图纸、分摊部
位约定等，及时主张共有权。”孟
丽娜说。

在何红艺看来，现实中公摊
面积的存在导致维权难的情况，
主要涉及业主如何实现共有权利
的问题。她还提到，实践中还存在
利用公摊部分营利的情况，如公
摊面积上设置广告、车位等带来
的营利收入，如何分配的问题。按
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业主共有部
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
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但在现实
中，施行情况并不理想。

取消公摊尚有难度
亟须完善相关规定

争议之下，“取消公摊面积”的
呼声越来越大。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洪洋提议“取消
公摊”，认为公摊面积缺乏法律依
据和制度约束，建议国家取消公摊
面积，可以将实际的公摊面积成本
核算到实用面积之中，让老百姓明
白付费，放心购房。

作为深受其害的购房者，李

黎直言，公摊面积制度对购房者
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不透明的
消费。消费者一旦出现关于公摊
的纠纷时很难通过实测手段来确
定交房时的准确公摊，主要是“公
共部位面积”很难测算。她支持取
消公摊制度，“即使房子单价上涨
了，我也希望能够明明白白消费，
买了一平方米，就能有一平方米
的生活空间”。

那么，取消公摊面积制度当
下具备可行性吗？

在孟丽娜看来，取消公摊面
积制度现阶段不具有可行性。根
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
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单元）计
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
建筑面积计价。按套（单元）计价
或者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商
品房买卖合同中应当注明建筑面
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因此，
商品房无论是按照何种方式销
售，均应体现分摊的共有建筑面
积。“一律取消公摊面积，入住后
对公摊部位的管理、维护以及后
续产生的安全责任均是现实问
题，如果购房人个人无力管理，则
将影响小区的整体品质及全体业
主的权益。”孟丽娜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
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赵秀池同样认为当下取消公摊
面积不具有可行性。房改后，我国
的住房面积计量、房产证、不动产
证的发放都是以建筑面积为单位
的。房价、物业费、暖气费等也都
是以建筑面积计量的，如果取消
公摊面积，以使用面积计量，会给
计价标准带来混乱。每平方米的
房价、物业费、暖气费会有所上
涨，反而会引起另一种误会，以为
涨价了。

记者注意到，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曾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商
品房的计价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和
要求：商品房现售和预售，以套内
建筑面积作为计价的依据，商品
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的产权证应
当载明共用部位及设施。不按这
一计价依据销售的开发商，将被
行政主管部门重罚。

“重庆市的先行做法意味着
取消公摊面积制度其实有可行
性，基于舒适度和套内面积综合
考量，开发商可以将成本分摊入
套内面积，在后期不应再计算。”
何红艺说。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在是否
应该取消公摊面积制度的问题上
暂时难以达成统一，但目前可以
从政策层面对公摊面积制度进行
完善。

针对目前公摊面积制度存在
的问题，孟丽娜建议完善相关测绘
规范，对公摊比例出台指导意见，
要求测绘单位提高测绘成果质量，
畅通错误追究机制。在售房时，要
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售楼处公开
测绘结果，将分摊原则、分摊部位
等向购房人进行明示，必要时测绘
单位也可以接受购房人的咨询，减
少因分摊面积问题产生购房争议。
同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进一步
完善相关约定，明确约定分摊面积
与产权登记面积发生误差的处理
方式及违约责任的承担，从而保障
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公众之所以对此格外关心，
不仅因为面积代表生活是否便
利，更代表财产权益的份额和金
额。”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常务理
事、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包华建议，房屋买卖按使用面积
计价，或按套总价交易，不按面积
单价交易，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
公摊面积制度引发的争议。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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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平方米的房子，到手却发现套内面积只有61平方米；购房时
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31%公摊面积，收房时却变成了46%……山东
省青岛市市民李黎（化名）原本应该在去年开开心心收房，却被公摊
面积带来的问题困住了。维权一年多来，她
始终想不通：“怎么一公摊，把我一半
的房子都摊出去了呢？”

公摊面积制度的存在
依据是什么？目前形势下
是否能够取消？是否有可
替代或进一步完善的方
案？围绕这些问题，记者
展开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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